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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專員 黄雅玲
電話：04-7531436
傳真：04-7229145
電子信箱：ialing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404263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人事總處原函影本及相關附件1份（電子檔3個）(本文附件請至本府附件下載區

(https://attach.chcg.gov.tw/)下載，附件驗證碼：PXE7ZM)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職場霸凌案件通報平臺（以下簡稱本

平臺）業調整相關功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114年10月22日

總處綜字第114100200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保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之安全與健康，建立免於職場

霸凌之公部門友善職場，公務人員保障法（以下簡稱保障

法）部分條文業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，並經總統本年7月

9日公布（將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）；另公務人員安全及衛

生防護辦法，名稱修正為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

護辦法（以下簡稱安衛辦法），經考試院與行政院會銜修

正發布，並於同年7月1日生效，相關修正重點包含：明定

職場霸凌定義與提供個案判斷因素；建立公正申訴程序，

提高調查小組外部成員比例；課責機關調查處理責任，迅

速採取補救措施；機關首長涉及職場霸凌申訴、調查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4000485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0/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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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；對提出職場霸凌申訴者，不得不利對待或不合理處

置；以及明確規範職場霸凌申訴案件調查處理程序及時效

等事項。

三、人事總處前為強化職場霸凌防治建置本平臺，提供公務機

關員工除機關內部申訴管道外之另一申訴途徑。茲以現行

保障法等相關規定業明定各項作業處理時效，本平臺已配

合調整相關功能，檢送操作手冊1份，請各機關(學校)配合

辦理。

四、另人事總處基於行政院人事主管機關立場，前於職場霸凌

相關法制尚未完備前，提供有關職場霸凌案件之作業流程

及處理原則等相關建議，供各機關作為研修內部職場霸凌

處理機制之參考。又為協助各機關依循法定程序辦理職場

霸凌案件，該總處前亦通函重申，相關案件應依行政程序

法等規定落實迴避或採取適當處置，並依保密原則妥適處

理。茲以人事總處歷次通函所涉職場霸凌之申訴與處理相

關事項（如附一覽表），業於現行保障法、安衛辦法及各

機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遭受職場霸凌防治處理原則中明文

訂有相關規範，爰相關案件請各機關(學校)確依上開保障

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縣立高
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府行政處、本府地政處、本府民政
處、本府農業處、本府教育處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企劃科(含附件)、本府人事處給與科(含附件)、本府人事處考訓科
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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